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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第 26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月 7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新大樓貴賓室 

主席：蔡政務委員玉玲                  記錄：李永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單 

一、主席致詞：(略) 

二、確認本會報第 25次(102.07.24)會議紀錄 

三、業務單位報告：(略) 

四、報告事項： 

(一)第一案                   提報機關：內政部 

案由：歷次協調會報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1、洽悉。 

2、列管編號 102-07-24-2案，人力委外之勞動定型

化契約除工程類之外，尚包括勞務類定型化契

約，請內政部洽工程會及衛福部等相關部會統一

制定勞動定型化契約，並通函各部會遵行此類範

本辦理；本案繼續列管。另附件 3管考案號 16-1

「外籍漁工權益保障方案」所提各部分，因仍須

瞭解後續辦理情形與成效，且前次會議並未解除

該等決議事項之列管，爰均納入本會報歷次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繼續列管。 

3、列管編號 102-07-24-3案，請勞委會會同海巡署

及農委會(漁業署)就漁船進出港安檢資訊系統

及漁業管理資訊系統之介面傳輸整合及漁船入

港即時通報與查察等問題，朝系統資訊能即時傳

輸且據以實施勞動檢查之方向改善，並於下次會

議提出辦理情形，本案繼續列管。 

4、列管編號 102-07-24-6案，因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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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決議事項提出相對應之辦理情形；同意解除

列管，惟詳細提報內容及格式請內政部（警政署）

洽本會報葉委員及李委員之意見後，於每次會議

提供有關偵查兒少色情案件之統計資料。 

5、列管編號 102-07-24-13案，因內政部（警政署）

已就打擊兒童色情案件與美方建立情資交換合

作平台；同意解除列管，惟詳細提報內容及格

式請內政部（警政署）洽本會報葉委員及李委

員之意見後，於每次會議提供有關偵查兒少色

情案件之統計資料。 

6、餘列管編號 102-07-24-1、 102-07-24-7、

102-07-24-9、102-07-24-10、102-07-24-11、

102-07-24-12、102-07-24-14、102-07-24-15、

102-07-24-16 等案，准照幕僚單位管考建議辦

理。 

(二)第二案                    提報機關：內政部 

案由：「102-103年防制人口販運具體措施分工表」各

部會辦理情形。 

決定： 

1、洽悉。 

2、第 29 頁之「人口販運案件查緝統計月報表」，

請臚列出最新一季(3個月)之統計資料，並列出

與前期之比較情形，始能看出不同時期之辦理

情形。 

3、請法務部協調統計各級法院暨檢察署提供人口

販運不起訴、緩起訴或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之賠

償金額或指標性案件所追討之薪資數額，並自

下次會議起呈現於相關表件資料中，供委員參

考。 

4、爾後本會報提供給各外聘委員或機關委員之紙

本資料，請檢視其閱讀清晰度，以利委員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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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案                    提報機關：內政部 

案由︰辦理「101 年度各縣市政府防制人口販運工作

成果考核」案報告。 

決定： 

1、洽悉。 

2、請內政部於 103 年度執行考核時，將績效不佳

縣市列為重點輔導單位，派員進行業務精進作

為之提示與宣導。 

 

(四)第四案                   提報機關：勞委會 

案由︰臺中市外籍勞工遭仲介公司圍毆致重殘事件報

告案。 

決定： 

1、 洽悉。 

2、 請內政部（警政署）將本案列為基層員警處理

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重要訓練教材。 

3、 請勞委會研議改善 1955外籍勞工 24小時諮詢

保護專線之即時回應性（例如建置即時定位系

統等機制），以處理有立即危險之外勞申訴案

件。 

五、討論案 

(一)第一案       提案人：劉黃委員麗娟、葉委員毓蘭 

案由：建議外交部研議以專案方式組成觀察團參加

「2014 年國際勞工組織大會」，並可藉該國際

場合適時宣揚我國近年人口販運防制工作成

效。 

決定：請勞委會會同外交部共同研議參加 2014年國際

勞工組織大會時，我方派員參加之身分、方式、

議題與經費籌措事宜，就細節予以規劃並向本

會報外聘委員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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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案                        提案人：李委員麗芬 

案由：研議庇護所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未成年子女衍生

膳宿、就學、醫療等費用相關問題研議解決之

道，以維兒童權利。 

決定：相關膳宿就學及醫療等費用回歸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及精神，由衛福部統一

編列相關補助經費；另受教權部分因幼兒園及

國中小之權責在地方縣市政府，若有需求，請

教育部協調地方縣市政府依高關懷學齡兒童相

關法規及辦理機制，循現有之機制平台給予協

助暫時安置就讀。 

 

六、臨時動議： 

                                  提案機關：內政部 

案由：美國在台協會於 102 年 12 月下旬致函本部(移

民署)表示，2013年防制人口販運年度報告擬提

問之問題，請於 103年 1月 15日前擬具說明並

回復，俾利美方撰寫人口販運評比年度報告。 

決定：請各業管機關於 1 月 8 日前將所撰擬之回應內

容逕送移民署彙整，並送請各外聘委員審閱及

酌修後，轉致美國在台協會參考。 

 

七、散會：下午 5時 15分。 
 

 


